
 

慈善機構優惠安排（「計劃」）的條款及細則 

 

 

此計劃之推廣期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期」) 。 

 

此獎賞計劃適用於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 中小企業銀行部客戶，並為根據稅務條例

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合資格客戶」）。 

 

合資格客戶可享一次性豁免以下費用（「優惠」）：-

 

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靜態/動態二維碼收款方案設立費用； 

 

虛擬賬戶設立費用； 

 

自開戶日期起計 個月的轉數快匯出付款交易費用； 

 

自開戶日期起計 個月的支薪服務交易費用；

 

開戶費用；及 

 

自開戶日期起計 個月的賬戶服務費。

 



 
 

 

合資格客戶須於申請本行戶口時（適用於優惠項目 ）或申請相關現金管理服務（適用於優惠

）前表明參與本計劃之意向，方可享有優惠。若合資格客戶在開立戶口或設立相關現金管理服

務（視情況而定）之前未通知銀行，此優惠將不會自動適用於合資格客戶。

 

本優惠不包括於第 條未列明及因申請相關現金管理服務而產生的其他相應費用項目的豁免，例如

虛擬賬戶服務費、轉數快動態二維碼收款方案服務費等。

 

若合資格客戶同時獲享其他推廣優惠，本行保留批准合資格客戶之全部或部分推廣活動優惠之絕對決定

權。 

 

此等條款及細則中列出之每項銀行產品或服務均受相關資格、申請過程及產品條款和細則所約

束。詳情可參閲本行網站                                  。 

 

本行保留決定此獎賞計劃所適用之計算方法，有關銀行產品/服務優惠的計算和紀錄將以本行紀錄為

準。本行有絕對決定權釐訂本優惠之合適計算方法以決定客戶是否符合資格獲享優惠。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以上計劃的任何部分，以及修訂所述任何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

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並具有約束力。 

 

 



 
 

 

中英文版之內容如有任何歧義，在任何情況下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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